
337000

2025 7 17

1. (GB30871-2022)

( 000412 2025 6 30

16 30 -6 30 20 05 ),

(GB30871-2022) 4.4 ;2.7 11 -17

DCS,

2

7

57

页1第  页5共
。）位单（人罚处被交份一，案备门部理管急应由份一：份两式一书文本

日92月01年5202
）章印（

局理管急应市阳岳

查排时及，况状产生全安的位单本查检（条第责职产生全安长部部环安中制

任责产生全安员全司公行履真认未，员全安职专、长部部环安司公任责限有体

气鑫恒南湖为作坚志吴。患隐题问项等警报除消接直员人作操，理处和析分

因原行进未，警报繁频力压气氮和箱水位高、柜气和账台录记警报业企日

日月定规关有的条第》范规全安业作殊特品学化

险危《合符不底交全安受接未明治黄人火动分时日月分时

日月年间时业作；号编票业作全安火动级一，业作火动展开

定规关有的》范规全安业作殊特品学化险危《行执格严未：在

存司公任责限有体气鑫恒南湖，查检项专控防险风全安营经品学化险危展开司

公任责限有体气鑫恒南湖对家专请聘，区新高工化色绿阳岳南湖和局理管急应

区溪云市阳岳同会局理管急应市阳岳，日月年：据证及实事法违

区片溪云园业产工化色绿阳岳南湖区溪云市阳岳：址地位单

员全安

职专、长部部环安：务职

：码编政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丹江街牛角坪电工厂39号

所在单位：湖南恒鑫气体有限责任公司

13337207872邮

坚志吴：人罚处 性别：男

身份证：360302196812151014

年龄：被

号 75〕5202〔罚急应）岳湘（

书定决罚处政行

书文法执政行产生全安 ）书文子电收查描扫（



（扫描查收电子文书）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第 12 条（负责公司危化

品生产过程的安全监督。严格贯彻执行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认真做好《动

火作业许可证》《进入受限空间作业 许可证》《高处作业证》等票证的审签工

作要求）、第 20 条（组织生产系统定期、不定期检查，确保设备、安全装置、

防护设施处于完好状态，发现隐患及时组织整改，生产系统无力整改的要采取

临时安全措施，及时向公司书面报告 ）、湖南恒鑫气体有限责任公司特种作业

人员管理制度（复印件）第 4.10 条特种作业人员、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管理、⑶

对特种作业人员、特种设备作业人员上岗前要进行技术交底，无技术交底不得

进行上岗作业，上岗后要严格实施安全措施；及湖南恒鑫气体有限责任公司操

作规程管理制度第 4.3.1 条（以生产期间操作波动的调整为对象，以控制稳定为

目标，防止异常波动引起生产事故的发生；）的规定，不符合《化工过程安全

管理导则》（AQ/T3034-2022）第 ４.９.４.２条 操作人员应及时响应、处置报

警信息,重要报警要有报警原因分析及处置记录；第 ４.９.４.４ 条 企业应建立

报警管理系统,设定报警管理的关键指标,借助报警管理系统定期统计分析报警率,

优化报警设置,减少报警数量的规定要求，未及时组织人员分析工艺联锁报警频

繁的深层次原因，并通过修改操作规程、变更设计值等手段从而消除气柜、高

位水箱水位和氮气压力频繁报警可能带来的事故隐患；未做好《动火作业证》

等票证的审签工作，未及时纠正承包商特种作业人员作业前未在动火作业票上

接受安全交底人处签字的问题。

       证据一、湖南恒鑫气体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湖南恒鑫气体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成立

岳阳市应急管理局
（印章）

2025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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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查收电子文书）

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的通知》（复印件）、吴志坚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复印件）、吴志坚注册安全工

程师证（复印件）、吴志坚身份证（复印件）；

      以上证据证明吴志坚是湖南恒鑫气体有限责任公司的安环部部长、专职安全

员，是能够承担法律责任的行政处罚相对人。

      证据二、吴金陵、吴志坚、王锦、彭军的调查询问笔录、湖南恒鑫气体有限

责任公司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中安环部部长安全生产职责（复印件）第 7 条、

第 12 条和第 20 条的规定；湖南恒鑫气体有限责任公司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制度

（复印件）第 4.10 条特种作业人员、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管理、⑶对特种作业人

员、特种设备作业人员上岗前要进行技术交底，无技术交底不得进行上岗作业

，上岗后要严格实施安全措施；黄治明特种作业证（复印件）、动火安全作业

票（0000412）（复印件）、湖南恒鑫气体有限责任公司操作规程管理制度（复

印件）第 4.3.1 条以生产期间操作波动的调整为对象，以控制稳定为目标，防止

异常波动引起生产事故的发生；工艺联锁报警处置登记台账（复印件）；《化

工过程安全管理导则》（AQ/T3034-2022）第４.９.４.２条 操作人员应及时响

应、处置报警信息,重要报警要有报警原因分析及处置记录；第 ４.９.４.４ 条

企业应建立报警管理系统,设定报警管理的关键指标,借助报警管理系统定期统计

分析报警率,优化报警设置,减少报警数量、岳阳市云溪区应急管理局《关于移交

湖南恒鑫气体有限责任公司问题隐患线索的函》、岳阳市云溪区应急管理局出

具的现场检查记录（湘岳云）应急现记〔2025〕危化-53 号，责令限期整改指令

书（湘岳云）应急责改〔2025〕危化-54 号。

岳阳市应急管理局
（印章）

2025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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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查收电子文书）

      以上证据证明：湖南恒鑫气体有限责任公司安环部部长、专职安全员吴志坚

未履行作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职责，未及时纠正承包商特种作业人员作业前未

在动火作业票上接受安全交底人处签字的问题、未及时组织人员分析工艺联锁

报警频繁的深层次原因，并通过修改操作规程、变更设计值等手段从而消除气

柜、高位水箱水位和氮气压力频繁报警可能带来的事故隐患等 2 条问题隐患。

     本机关于 2025 年 10 月 16 日向你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湘岳)应急告〔

2025〕43 号,告知你本人本机关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事实、理由、依据及你

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你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

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意见。

       以上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

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五

)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

管理的建议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

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

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

规定进行行政处罚。参照《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2022 年版

）》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的【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

岳阳市应急管理局
（印章）

2025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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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查收电子文书）

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

全生产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违法行为情形和处罚基准

】（一）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生产经营单位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处罚基准

：责令生产经营单位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鉴于湖南恒

鑫气体有限责任公司安环部部长、专职安全员吴志坚在案件调查期间积极配合

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积极组织问题隐患整改，决定对吴志坚作出处人民

币壹万元（¥10000 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    

处以罚款的，罚款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缴至岳阳市财政局非税收

入汇缴结算户(湖南银行岳阳分行财源支行)，账号 90211222010010001995。到

期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

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

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

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 60 日内向岳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在 6 个月内依法向君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

，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

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岳阳市应急管理局
（印章）

2025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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